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8號

原      告  林妏憶

            邱千砡

            詹博宇

            王詩婷

            謝騰飛

            黃薏文

            蔡佩蓉

            蔡靖慧

            林聖倫

            胡洳姍

            王鈺婷

            蔣少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鴻傑律師

被      告  立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于欣立

被      告  游青憓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麗紅律師

參  加  人  揚智廣告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阮美齡

訴訟代理人  尹  良律師

            陳建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林妏憶、王詩婷、謝騰飛、黃薏文各新臺幣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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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3,89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邱千砡、詹博宇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

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蔡佩蓉、蔡靖慧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

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林聖倫、胡洳姍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

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王鈺婷、蔣少邯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

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林妏憶、王詩婷、謝騰飛、黃薏文各以新

臺幣6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18萬

3,890元為原告林妏憶、王詩婷、謝騰飛、黃薏文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邱千砡、詹博宇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蔡佩蓉、蔡靖慧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四項於原告林聖倫、胡洳姍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王鈺婷、蔣少邯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

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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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明文。又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第三人

在私法或公法上之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將因其為訴訟參加

所輔助之當事人受敗訴判決有致其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不利

益，倘該當事人獲勝訴判決，即可免受不利益之情形而言，

且不問其敗訴判決之內容為主文之諭示或理由之判斷，祇須

其有致該第三人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其有參加訴訟之

利益而涵攝在內，以避免裁判歧異及紛爭擴大或顯在化（最

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91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參

加人揚智廣告有限公司（下稱揚智公司）主張其係受被告立

源公司、游青憓（下逕稱其名，合稱被告）委託「立源藝

舍」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新成屋銷售事宜，關於系爭建

案中「一戶一機車位」之廣告資訊（下稱系爭廣告），因被

告辯稱係揚智公司自行廣告，渠並不知悉，亦未同意系爭建

案有「一戶一機車位」之買賣條件云云，而欲將責任諉由揚

智公司負責等情，可見揚智公司就本件訴訟確有法律上利害

關係，其聲請參加本件訴訟輔助原告，於法並無不合，應予

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㈠被告委託揚智公司進行系爭建案之新成屋銷

售，揚智公司代銷人員於民國110年8月起陸續向原告等消

費者發送系爭廣告，代銷人員亦有口頭向原告等消費者等告

知系爭廣告內容，原告因信賴系爭廣告而決定向被告購買如

附表所示系爭建案之房屋暨所在基地持分（下合稱系爭房

地，房屋部分則稱系爭房屋），並分別與立源公司、游青憓

簽立房屋買賣契約書、土地買賣契約書（下合稱系爭買賣契

約），並辦妥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交屋事宜。㈡詎原

告於交屋及所有權移轉登記後不久，系爭建案規劃之機車位

所在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竟遭訴外人張貼公告表示機車停車場乃私人所有空地，即將

封閉，限期命原告等藝舍大樓社區住戶將機車移置他處，致

原告無可停放機車空間，顯與系爭廣告內容不符。經向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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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查詢，其方表示該機車停車場所在系爭土地早已轉賣訴

外人李礽琬，足認被告明知該處根本無法作為系爭房地之專

屬機車停車位使用，卻故意不告知。又被告未依系爭買賣契

約提供合法機車位給原告使用，使系爭房地欠缺約定效用，

自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原告得請求被告減少價金。㈢關

於應減少之價金金額，本院112年度重簡字第436號減少價金

事件（下稱他案），曾囑託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

會就系爭土地上單一機車位之「永久使用權」市場交易價值

為鑑定，依該公會鑑定結論認該使用權之正常價格為新臺幣

（下同）18萬3,890元，足見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地每戶因無

機車位可使用致價值減損18萬3,890元。㈣依系爭房地之房

屋買賣契約書第24條第1款約定及依系爭房地之土地買賣契

約書第17條第1款約定，可認上開契約業經兩造約定具有不

可分之併存關係，且法律效果應同時發生或消滅，則被告未

交付合法可供停放之機車位給原告使用，應屬於同一原因發

生之契約責任問題，應由被告共同負減少價金及該價金不當

得利返還責任。㈤爰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規

定、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4條第1項、土地買賣契約第17條

第1項約定、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2條規定提起

本件訴訟等語。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編號1至8之原

告各18萬3,8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辯稱：㈠被告未曾授權揚智公司得以系爭廣告內容銷售

系爭建案，立源公司與揚智公司於110年4月6日簽訂之銷售

合約書第10條約明：揚智公司代理立源公司簽發買方之預約

單中，如有附加售屋條件，須經立源公司書面同意簽章，立

源公司並應於買方簽訂正式買賣契約書時，加入附加之條

件。揚智公司自行附加售屋條件，未經立源公司同意者，應

由揚智公司自行負擔該附加或衍生之責任及費用，並須同時

以書面向立源公司報備。而銷售合約書及買賣契約書中均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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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系爭廣告為附加條件，足見立源公司未授權揚智公司得

以系爭廣告內容為銷售之方式。㈡原告所提證據無法看出揚

智公司有將系爭廣告訊息一一傳送給原告。原告應向揚智公

司請求損害賠償而非向被告請求減少價金，蓋被告與原告間

之買賣契約未將系爭廣告內容約定於契約內，無須負擔物之

瑕疵擔保責任，且系爭廣告內容為揚智公司與原告間之個別

約定，與廣告之定義須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要件

不符，原告應向揚智公司依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㈢立源

公司始終向揚智公司表示大樓外劃停車位為河川水利地，至

於系爭土地上於銷售時所劃設機車停車位，僅提供賞屋來賓

停放，並非表示系爭建案銷售併送機車位等語。其聲明為：

原告之訴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

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揚智公司輔助原告為參加，其陳述略以：㈠伊受立源公司委

託銷售系爭建案，銷售過程中有以通訊軟體或當面口頭向原

告等消費者傳送系爭廣告訊息，系爭廣告係由立源公司擬定

此銷售計劃授權並指示伊作為銷售文宣之一部。而立源公司

確實於銷售期間於系爭土地上劃設46格機車停車格，供住戶

停放機車，且設置隔牆、感應門，用以阻絕住戶以外之人隨

意進出，更於交屋時提供機車場感應門鑰匙給住戶。㈡另從

伊銷售系爭建案之陳敬堯副總經理與立源公司之林志峰副總

經理間之對話紀錄，林志峰曾於110年5月31日傳送「管理答

客問」檔案，其中第2點就「本案是否有設置機車停車區？

是否每戶一位？如無每戶一位，總共幾位？如何配置？」之

問題，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係正面答稱：「使造圖說有

14個機車停放位，另於本案北向水利的規劃40〜50個機車停

車位」。後續有賞屋客戶對該機車停車場之土地使用權提出

質疑，伊公司副總經理陳敬堯遂先於110年8月13日以通訊軟

體詢問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⒈機車位設置在外面，

有沒有土地使用權屬的問題，將來有沒有可能會面臨無處停

車窘境?⒉針對於機車停放使用，公司有什麼統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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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答稱：「機車位的問題需

開會時，大家討論一個講法」。雙方後於110年8月16日敲定

翌日即同年月17日下午2時開會討論，並決定統一說法為

「立源建設有使用管理之權限，而可供一戶一機車位之使

用」。其後又因有賞屋客戶向銷售人員提出「機車停車位，

建商租用地租期多久，後續管理交由管委會嗎？後續費用支

應？」之疑問，伊公司副總經理陳敬堯即將此請示立源公

司，經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於110年10月8日回稱：「此

地為河川用水利地，目前由公司管理維護，政府規劃為公園

用地，等政府日後徵收後可請管委會向區公所爭取，同做為

泰山國中學校後側機車停車位之本社區專屬停車位」，足見

立源公司有具體指示伊關於系爭廣告之說詞，被告所辯不足

採信等語。

四、查原告等人向被告購買系爭房地，已給付全部價金，並辦妥

所有權移轉登記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買賣契約為證，被告

亦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委託揚智公司以系

爭建案為系爭房地銷售時，揚智公司曾向原告等消費者發送

系爭廣告，故系爭廣告應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內容，詎於

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及交屋後不久，系爭廣告所述之一戶一

機車位所在土地即系爭土地，竟遭訴外人公告表示乃私人所

有空地，限期命原告等藝舍大樓社區住戶將機車移置他處，

致原告無可停放機車空間，是被告顯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

合法機車位予原告使用，使系爭房地欠缺約定效用，應負物

之瑕疵擔保責任，爰依法請求被告減少價金並返還等情，則

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酌之爭點

為：㈠系爭廣告內容是否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 ㈡原告

以被告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一戶一機車位為由，主張被告

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而得請求減少價金，是否有理？如

有，得減少價金並請求返還數額為何？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廣告是否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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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

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

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消保法第22條定有明文。

是消費者信賴廣告內容，依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廣告訊息與之

洽談而簽訂契約，乃通常交易慣例，縱於契約中未就廣告之

內容再為約定，企業經營者所應負之契約責任，仍及於該廣

告內容，該廣告自應視為契約之一部，合先指明。

　⒉查，原告主張被告委託揚智公司銷售系爭建案乙節，為被告

所不爭執。又原告主張揚智公司進行系爭建案銷售時，銷售

人員均有向包括原告在內等消費者中提及系爭建案有提供

「一戶一機車位」之內容即系爭廣告乙情，業據提出系爭建

案不同銷售業務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不同人之對話訊息截圖

為證（見本院一第45至52頁），並經揚智公司表示：於系爭

建案銷售過程中有以通訊軟體或當面口頭向原告等消費者傳

送系爭廣告訊息等語在卷，堪認有關「一戶一機車位」之訊

息係系爭建案於潛銷或銷售階段，為吸引有意洽詢系爭建案

之不特定消費者關注及更加瞭解系爭建案與眾不同賣點之招

攬廣告文宣。

　⒊被告雖否認曾同意或授權揚智公司得以系爭廣告進行銷售云

云，並提出渠等所簽銷售合約書為憑，惟依揚智公司提出負

責銷售系爭建案之其公司副總經理陳敬堯與立源公司副總經

理林志峰間之對話紀錄內容，林志峰曾於110年5月31日傳送

「答客問」檔案予陳敬堯，其中第2點：「本案是否有設置

機車停車區？是否每戶一位？如無每戶一位，總共幾位？

如何配置？」之問題，該答客問回覆：「使造圖說有14個機

車停放位，另於本案北向水利的規劃40〜50個機車停車

位」，可知立源公司不僅未否認揚智公司所提出「一戶一機

車停車位」問題之前提，更答覆除使造圖說之14個機車停放

位外，另有在該建案北向水利規劃40〜50個機車停車位（見

本院卷二第111至113頁）；其後於110年8月13日陳敬堯再就

系爭建案所提供之機車位提出客戶所詢問題：「⒈機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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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在外面，有沒有土地使用權屬的問題，將來有沒有可

能會面臨無處停車窘境?⒉針對於機車停放使用，公司有什

麼統一說詞？」，林志峰則覆稱：「機車位的問題需開會

時，大家討論一個講法」，而未否認系爭土地上所劃設之機

車位係系爭建案所設置提供予住戶之機車停車位(見本院卷

二第117至119頁)；嗣於110年10月8日陳敬堯復詢：「機車

停車位的回覆，公司有統一說詞嗎？」，林志峰即回稱：

「此地為河川用水利地，目前由公司管理維護，政府規劃

為公園用地，等政府日後徵收後可請管委會向區公所爭取，

同做為泰山國中學校後側機車停車位之本社區專屬停車位」

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7頁），復佐以立源公司有在系爭土

地上劃設得供每戶至少一機車停車位之總數及設置感應閘門

（參原告提出系爭土地劃設機車停車位之照片，見本院卷二

第167頁，另被告亦承認有在系爭土地上劃設機車位、隔

牆、感應門，見本院卷二第140頁） 等情，足徵立源公司就

系爭廣告內容係完全知悉並了解，系爭廣告所稱一戶一機車

位之內容，應視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

　㈡原告以被告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每戶一機車位為由，主張

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而得請求減少價金，是否有理？

如有，減少價金並得請求返還數額為何？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民法第373條之規

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

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

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

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

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

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定有明

文。復按第354條所規定之物的瑕疵擔保責任，為一種法定

的無過失責任，凡買賣標的物於依同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

移轉於買受人時，有瑕疵存在或發生，不問出賣人對於該瑕

疵之存在或發生，是否有過失，出賣人均須負其責任。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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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

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

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若出

賣之特定物所含數量缺少，足使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有欠

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188號判決、102

年度台上字第2161號判決參照）。

　⒉查系爭廣告既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業如前述，則「一戶

一機車位」，即屬被告應交付予原告之買賣標的物範圍。而

立源公司在系爭土地上所劃設提供予原告等系爭房地各戶使

用之機車停車位，於111年8月1日遭系爭土地地主封閉，致

原告等系爭房地各戶無專屬機車位得使用乙節，為被告所不

爭，足徵被告所交付系爭房地之設施有所缺少，致系爭房地

之交換價值有所減損，而具買賣標的物之瑕疵，至為灼然。

原告依前開規定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並請求減

少價金，應屬有據。

　⒊依他案囑託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鑑定系爭土地

上之單一機車位永久使用權市場交易價值，其鑑定結論略

以：系爭建案原在地下1層規劃14位機車停車位，實際保留

予汽車停車、迴車空間，買賣雙方合意將原有共有、共用之

機車停車位變更為共有、他用，再將此使用權轉附隨於系爭

土地，致買受人得有個別、具體之機車停車位使用。依處分

觀點，系爭建案無機車停車位使用權平均銷售單價每坪35萬

9,916元；有機車停車位使用權則為每坪36萬9,919元，兩者

價差每坪1萬3元，為出賣人就地下室重新規劃所獲單位經濟

利益，換算為20萬4,861元；機車停車位改附隨系爭土地，

決定使用權價值18萬5,960元，永久使用權單價每坪9,080

元。依使用收益觀點，系爭建案附近露天停車場，每月每位

租金200至300元為基礎，考量各區供給市場情形，系爭建案

以附隨系爭土地上停放機車，承租人給付租金且無再負擔費

用及經營風險之角度，故以風險溢酬法，以無風險利率1.4

5%為基準，考量近臨地區機車位供給尚有不足，考量風險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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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0.2%，決定價格日期時之適當收益資本化率1.65%，以還

原該給付租金數額之資本價值，經濟租金每月每位250元，

決定使用權價值18萬1,820元。基於勘估標的仍具有一定使

用收益及處分權能支配，分別賦與各50%權重，計算並決定

該使用權之正常價格18萬3,890元等語，有社團法人新北市

不動產估價師公會112年10月11日函檢送估價報告書在卷可

稽（見本院卷㈡185至205頁）。本院審酌該估價報告由領有

國家專技人員考試及格之不動產估價師出具，並已詳為估價

方法之說明，鑑定結論價格亦未悖離市場行情，及被告對該

份估價報告書於該他案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㈡第173

頁）等情，堪認該估價報告信實有據，核屬公允。因此，原

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就系爭房地每戶得請求減少價金18

萬3,890元。

　⒋末依系爭房地之房屋買賣契約書第24條第1款及土地買賣契

約書第17條第1款約定，可知系爭房地之房屋及土地買賣契

約之給付目的係屬同一，具有不可分之併存關係，屬聯立契

約，如有任一契約無法履約時，該2 份聯立契約之契約目的

即均屬不達，視同全部違約，被告其中1 人之違約，即可視

為另一被告違約，因此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債務不履行損害

賠償責任、解約後之回復原狀義務等，對於原告負有同一目

的之全部給付義務。而原告既以本件起訴狀通知被告系爭房

地有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一戶一機車位之瑕疵，並向被告

為減少價金之意思表示，則於系爭房地每戶得請求減少價金

18萬3,890元之範圍內，即生減少價金效力，且被告於此範

圍內所受領價金已失其法律上原因。基此，原告依民法第17

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如附表編號1至8之原告各18萬3,890

元，核屬有據。又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為無確定期

限之債務，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4月26日送達被告，有

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5頁、17頁），則原告請

求自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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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規定，亦應准許。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如主文第一至五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末兩

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於法核

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古秋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劉馥瑄

　　　　　　　　　　　　　　

附表

編號 原告 戶號 建物門牌 簽約日 買賣契約

1 林妏憶 B戶1樓 新北市○○區○○

街00巷0弄00號1樓

110年11月14日 本院卷㈠

第81至11

1頁。

2 邱千砡

詹博宇

C戶4樓 新北市○○區○○

街00巷0弄00號4樓

110年11月21日 本院卷㈠

第113至1

52頁。

3 王詩婷 C戶7樓 新北市○○區○○

街00巷0弄00號7樓

110年9月25日 本院卷㈠

第153至1

75頁。

4 謝騰飛 C戶9樓 新北市○○區○○

街00巷0弄00號9樓

110年11月27日 本院卷㈠

第177至2

09頁。

5 黃薏文 A戶3樓 新北市○○區○○

街00巷0弄00號3樓

110年9月6日 本院卷㈠

第211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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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頁。

6 蔡佩蓉　

蔡靖慧

A戶4樓 新北市○○區○○

街00巷0弄00號4樓

　

110年11月20日 本院卷㈠

第243至2

75頁。

7 林聖倫

胡洳姍

A戶6樓 新北市○○區○○

街00巷0弄00號6樓

110年11月14日 本院卷㈠

第277至3

07頁。

8 王鈺婷

蔣少邯

A戶7樓 新北市○○區○○

街00巷0弄00號7樓

110年9月19日 本院卷㈠

第309至3

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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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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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8號
原      告  林妏憶
            邱千砡
            詹博宇
            王詩婷
            謝騰飛
            黃薏文
            蔡佩蓉
            蔡靖慧
            林聖倫
            胡洳姍
            王鈺婷
            蔣少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鴻傑律師
被      告  立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于欣立
被      告  游青憓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麗紅律師
參  加  人  揚智廣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阮美齡
訴訟代理人  尹  良律師
            陳建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林妏憶、王詩婷、謝騰飛、黃薏文各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邱千砡、詹博宇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蔡佩蓉、蔡靖慧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林聖倫、胡洳姍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王鈺婷、蔣少邯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林妏憶、王詩婷、謝騰飛、黃薏文各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18萬3,890元為原告林妏憶、王詩婷、謝騰飛、黃薏文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邱千砡、詹博宇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蔡佩蓉、蔡靖慧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四項於原告林聖倫、胡洳姍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王鈺婷、蔣少邯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第三人在私法或公法上之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將因其為訴訟參加所輔助之當事人受敗訴判決有致其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不利益，倘該當事人獲勝訴判決，即可免受不利益之情形而言，且不問其敗訴判決之內容為主文之諭示或理由之判斷，祇須其有致該第三人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其有參加訴訟之利益而涵攝在內，以避免裁判歧異及紛爭擴大或顯在化（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91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參加人揚智廣告有限公司（下稱揚智公司）主張其係受被告立源公司、游青憓（下逕稱其名，合稱被告）委託「立源藝舍」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新成屋銷售事宜，關於系爭建案中「一戶一機車位」之廣告資訊（下稱系爭廣告），因被告辯稱係揚智公司自行廣告，渠並不知悉，亦未同意系爭建案有「一戶一機車位」之買賣條件云云，而欲將責任諉由揚智公司負責等情，可見揚智公司就本件訴訟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其聲請參加本件訴訟輔助原告，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㈠被告委託揚智公司進行系爭建案之新成屋銷售，揚智公司代銷人員於民國110年8月起陸續向原告等消 費者發送系爭廣告，代銷人員亦有口頭向原告等消費者等告知系爭廣告內容，原告因信賴系爭廣告而決定向被告購買如附表所示系爭建案之房屋暨所在基地持分（下合稱系爭房地，房屋部分則稱系爭房屋），並分別與立源公司、游青憓簽立房屋買賣契約書、土地買賣契約書（下合稱系爭買賣契約），並辦妥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交屋事宜。㈡詎原告於交屋及所有權移轉登記後不久，系爭建案規劃之機車位所在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竟遭訴外人張貼公告表示機車停車場乃私人所有空地，即將封閉，限期命原告等藝舍大樓社區住戶將機車移置他處，致原告無可停放機車空間，顯與系爭廣告內容不符。經向立源公司查詢，其方表示該機車停車場所在系爭土地早已轉賣訴外人李礽琬，足認被告明知該處根本無法作為系爭房地之專屬機車停車位使用，卻故意不告知。又被告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合法機車位給原告使用，使系爭房地欠缺約定效用，自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原告得請求被告減少價金。㈢關於應減少之價金金額，本院112年度重簡字第436號減少價金事件（下稱他案），曾囑託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就系爭土地上單一機車位之「永久使用權」市場交易價值為鑑定，依該公會鑑定結論認該使用權之正常價格為新臺幣（下同）18萬3,890元，足見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地每戶因無機車位可使用致價值減損18萬3,890元。㈣依系爭房地之房屋買賣契約書第24條第1款約定及依系爭房地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第17條第1款約定，可認上開契約業經兩造約定具有不可分之併存關係，且法律效果應同時發生或消滅，則被告未交付合法可供停放之機車位給原告使用，應屬於同一原因發生之契約責任問題，應由被告共同負減少價金及該價金不當得利返還責任。㈤爰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規定、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4條第1項、土地買賣契約第17條第1項約定、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2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編號1至8之原告各18萬3,8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稱：㈠被告未曾授權揚智公司得以系爭廣告內容銷售系爭建案，立源公司與揚智公司於110年4月6日簽訂之銷售合約書第10條約明：揚智公司代理立源公司簽發買方之預約單中，如有附加售屋條件，須經立源公司書面同意簽章，立源公司並應於買方簽訂正式買賣契約書時，加入附加之條件。揚智公司自行附加售屋條件，未經立源公司同意者，應由揚智公司自行負擔該附加或衍生之責任及費用，並須同時以書面向立源公司報備。而銷售合約書及買賣契約書中均無加入系爭廣告為附加條件，足見立源公司未授權揚智公司得以系爭廣告內容為銷售之方式。㈡原告所提證據無法看出揚智公司有將系爭廣告訊息一一傳送給原告。原告應向揚智公司請求損害賠償而非向被告請求減少價金，蓋被告與原告間之買賣契約未將系爭廣告內容約定於契約內，無須負擔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且系爭廣告內容為揚智公司與原告間之個別約定，與廣告之定義須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要件不符，原告應向揚智公司依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㈢立源公司始終向揚智公司表示大樓外劃停車位為河川水利地，至於系爭土地上於銷售時所劃設機車停車位，僅提供賞屋來賓停放，並非表示系爭建案銷售併送機車位等語。其聲明為：原告之訴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揚智公司輔助原告為參加，其陳述略以：㈠伊受立源公司委託銷售系爭建案，銷售過程中有以通訊軟體或當面口頭向原告等消費者傳送系爭廣告訊息，系爭廣告係由立源公司擬定此銷售計劃授權並指示伊作為銷售文宣之一部。而立源公司確實於銷售期間於系爭土地上劃設46格機車停車格，供住戶停放機車，且設置隔牆、感應門，用以阻絕住戶以外之人隨意進出，更於交屋時提供機車場感應門鑰匙給住戶。㈡另從伊銷售系爭建案之陳敬堯副總經理與立源公司之林志峰副總經理間之對話紀錄，林志峰曾於110年5月31日傳送「管理答客問」檔案，其中第2點就「本案是否有設置機車停車區？是否每戶一位？如無每戶一位，總共幾位？如何配置？」之問題，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係正面答稱：「使造圖說有14個機車停放位，另於本案北向水利的規劃40～50個機車停車位」。後續有賞屋客戶對該機車停車場之土地使用權提出質疑，伊公司副總經理陳敬堯遂先於110年8月13日以通訊軟體詢問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⒈機車位設置在外面，有沒有土地使用權屬的問題，將來有沒有可能會面臨無處停車窘境?⒉針對於機車停放使用，公司有什麼統一說詞？」，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答稱：「機車位的問題需開會時，大家討論一個講法」。雙方後於110年8月16日敲定翌日即同年月17日下午2時開會討論，並決定統一說法為「立源建設有使用管理之權限，而可供一戶一機車位之使用」。其後又因有賞屋客戶向銷售人員提出「機車停車位，建商租用地租期多久，後續管理交由管委會嗎？後續費用支應？」之疑問，伊公司副總經理陳敬堯即將此請示立源公司，經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於110年10月8日回稱：「此地為河川用水利地，目前由公司管理維護，政府規劃為公園用地，等政府日後徵收後可請管委會向區公所爭取，同做為泰山國中學校後側機車停車位之本社區專屬停車位」，足見立源公司有具體指示伊關於系爭廣告之說詞，被告所辯不足採信等語。
四、查原告等人向被告購買系爭房地，已給付全部價金，並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買賣契約為證，被告亦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委託揚智公司以系爭建案為系爭房地銷售時，揚智公司曾向原告等消費者發送系爭廣告，故系爭廣告應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內容，詎於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及交屋後不久，系爭廣告所述之一戶一機車位所在土地即系爭土地，竟遭訴外人公告表示乃私人所有空地，限期命原告等藝舍大樓社區住戶將機車移置他處，致原告無可停放機車空間，是被告顯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合法機車位予原告使用，使系爭房地欠缺約定效用，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爰依法請求被告減少價金並返還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酌之爭點為：㈠系爭廣告內容是否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 ㈡原告以被告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一戶一機車位為由，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而得請求減少價金，是否有理？如有，得減少價金並請求返還數額為何？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廣告是否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
　⒈按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消保法第22條定有明文。是消費者信賴廣告內容，依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廣告訊息與之洽談而簽訂契約，乃通常交易慣例，縱於契約中未就廣告之內容再為約定，企業經營者所應負之契約責任，仍及於該廣告內容，該廣告自應視為契約之一部，合先指明。
　⒉查，原告主張被告委託揚智公司銷售系爭建案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又原告主張揚智公司進行系爭建案銷售時，銷售人員均有向包括原告在內等消費者中提及系爭建案有提供「一戶一機車位」之內容即系爭廣告乙情，業據提出系爭建案不同銷售業務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不同人之對話訊息截圖為證（見本院一第45至52頁），並經揚智公司表示：於系爭建案銷售過程中有以通訊軟體或當面口頭向原告等消費者傳送系爭廣告訊息等語在卷，堪認有關「一戶一機車位」之訊息係系爭建案於潛銷或銷售階段，為吸引有意洽詢系爭建案之不特定消費者關注及更加瞭解系爭建案與眾不同賣點之招攬廣告文宣。
　⒊被告雖否認曾同意或授權揚智公司得以系爭廣告進行銷售云云，並提出渠等所簽銷售合約書為憑，惟依揚智公司提出負責銷售系爭建案之其公司副總經理陳敬堯與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間之對話紀錄內容，林志峰曾於110年5月31日傳送「答客問」檔案予陳敬堯，其中第2點：「本案是否有設置機車停車區？是否每戶一位？如無每戶一位，總共幾位？如何配置？」之問題，該答客問回覆：「使造圖說有14個機車停放位，另於本案北向水利的規劃40～50個機車停車位」，可知立源公司不僅未否認揚智公司所提出「一戶一機車停車位」問題之前提，更答覆除使造圖說之14個機車停放位外，另有在該建案北向水利規劃40～50個機車停車位（見本院卷二第111至113頁）；其後於110年8月13日陳敬堯再就系爭建案所提供之機車位提出客戶所詢問題：「⒈機車位設置在外面，有沒有土地使用權屬的問題，將來有沒有可能會面臨無處停車窘境?⒉針對於機車停放使用，公司有什麼統一說詞？」，林志峰則覆稱：「機車位的問題需開會時，大家討論一個講法」，而未否認系爭土地上所劃設之機車位係系爭建案所設置提供予住戶之機車停車位(見本院卷二第117至119頁)；嗣於110年10月8日陳敬堯復詢：「機車停車位的回覆，公司有統一說詞嗎？」，林志峰即回稱：「此地為河川用水利地，目前由公司管理維護，政府規劃為公園用地，等政府日後徵收後可請管委會向區公所爭取，同做為泰山國中學校後側機車停車位之本社區專屬停車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7頁），復佐以立源公司有在系爭土地上劃設得供每戶至少一機車停車位之總數及設置感應閘門（參原告提出系爭土地劃設機車停車位之照片，見本院卷二第167頁，另被告亦承認有在系爭土地上劃設機車位、隔牆、感應門，見本院卷二第140頁） 等情，足徵立源公司就系爭廣告內容係完全知悉並了解，系爭廣告所稱一戶一機車位之內容，應視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
　㈡原告以被告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每戶一機車位為由，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而得請求減少價金，是否有理？如有，減少價金並得請求返還數額為何？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民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定有明文。復按第354條所規定之物的瑕疵擔保責任，為一種法定的無過失責任，凡買賣標的物於依同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有瑕疵存在或發生，不問出賣人對於該瑕疵之存在或發生，是否有過失，出賣人均須負其責任。而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若出賣之特定物所含數量缺少，足使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188號判決、102年度台上字第2161號判決參照）。
　⒉查系爭廣告既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業如前述，則「一戶一機車位」，即屬被告應交付予原告之買賣標的物範圍。而立源公司在系爭土地上所劃設提供予原告等系爭房地各戶使用之機車停車位，於111年8月1日遭系爭土地地主封閉，致原告等系爭房地各戶無專屬機車位得使用乙節，為被告所不爭，足徵被告所交付系爭房地之設施有所缺少，致系爭房地之交換價值有所減損，而具買賣標的物之瑕疵，至為灼然。原告依前開規定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並請求減少價金，應屬有據。
　⒊依他案囑託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鑑定系爭土地上之單一機車位永久使用權市場交易價值，其鑑定結論略以：系爭建案原在地下1層規劃14位機車停車位，實際保留予汽車停車、迴車空間，買賣雙方合意將原有共有、共用之機車停車位變更為共有、他用，再將此使用權轉附隨於系爭土地，致買受人得有個別、具體之機車停車位使用。依處分觀點，系爭建案無機車停車位使用權平均銷售單價每坪35萬9,916元；有機車停車位使用權則為每坪36萬9,919元，兩者價差每坪1萬3元，為出賣人就地下室重新規劃所獲單位經濟利益，換算為20萬4,861元；機車停車位改附隨系爭土地，決定使用權價值18萬5,960元，永久使用權單價每坪9,080元。依使用收益觀點，系爭建案附近露天停車場，每月每位租金200至300元為基礎，考量各區供給市場情形，系爭建案以附隨系爭土地上停放機車，承租人給付租金且無再負擔費用及經營風險之角度，故以風險溢酬法，以無風險利率1.45%為基準，考量近臨地區機車位供給尚有不足，考量風險溢酬0.2%，決定價格日期時之適當收益資本化率1.65%，以還原該給付租金數額之資本價值，經濟租金每月每位250元，決定使用權價值18萬1,820元。基於勘估標的仍具有一定使用收益及處分權能支配，分別賦與各50%權重，計算並決定該使用權之正常價格18萬3,890元等語，有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112年10月11日函檢送估價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185至205頁）。本院審酌該估價報告由領有國家專技人員考試及格之不動產估價師出具，並已詳為估價方法之說明，鑑定結論價格亦未悖離市場行情，及被告對該份估價報告書於該他案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㈡第173頁）等情，堪認該估價報告信實有據，核屬公允。因此，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就系爭房地每戶得請求減少價金18萬3,890元。
　⒋末依系爭房地之房屋買賣契約書第24條第1款及土地買賣契約書第17條第1款約定，可知系爭房地之房屋及土地買賣契約之給付目的係屬同一，具有不可分之併存關係，屬聯立契約，如有任一契約無法履約時，該2 份聯立契約之契約目的即均屬不達，視同全部違約，被告其中1 人之違約，即可視為另一被告違約，因此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解約後之回復原狀義務等，對於原告負有同一目的之全部給付義務。而原告既以本件起訴狀通知被告系爭房地有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一戶一機車位之瑕疵，並向被告為減少價金之意思表示，則於系爭房地每戶得請求減少價金18萬3,890元之範圍內，即生減少價金效力，且被告於此範圍內所受領價金已失其法律上原因。基此，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如附表編號1至8之原告各18萬3,890元，核屬有據。又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為無確定期限之債務，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4月26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5頁、17頁），則原告請求自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一至五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末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於法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古秋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劉馥瑄
　　　　　　　　　　　　　　
附表
		編號

		原告

		戶號

		建物門牌

		簽約日

		買賣契約



		1

		林妏憶

		B戶1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1樓

		110年11月14日

		本院卷㈠第81至111頁。



		2

		邱千砡
詹博宇

		C戶4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4樓

		110年11月21日

		本院卷㈠第113至152頁。



		3

		王詩婷

		C戶7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7樓

		110年9月25日

		本院卷㈠第153至175頁。



		4

		謝騰飛

		C戶9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9樓

		110年11月27日

		本院卷㈠第177至209頁。



		5

		黃薏文

		A戶3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3樓

		110年9月6日

		本院卷㈠第211至242頁。



		6

		蔡佩蓉　蔡靖慧

		A戶4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4樓
　

		110年11月20日

		本院卷㈠第243至275頁。



		7

		林聖倫
胡洳姍

		A戶6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6樓

		110年11月14日

		本院卷㈠第277至307頁。



		8

		王鈺婷
蔣少邯

		A戶7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7樓



		110年9月19日

		本院卷㈠第309至339頁。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8號
原      告  林妏憶
            邱千砡
            詹博宇
            王詩婷
            謝騰飛
            黃薏文
            蔡佩蓉
            蔡靖慧
            林聖倫
            胡洳姍
            王鈺婷
            蔣少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鴻傑律師
被      告  立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于欣立
被      告  游青憓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麗紅律師
參  加  人  揚智廣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阮美齡
訴訟代理人  尹  良律師
            陳建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林妏憶、王詩婷、謝騰飛、黃薏文各新臺幣18
  萬3,89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邱千砡、詹博宇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
  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蔡佩蓉、蔡靖慧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
  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林聖倫、胡洳姍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
  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王鈺婷、蔣少邯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
  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林妏憶、王詩婷、謝騰飛、黃薏文各以新
  臺幣6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18萬
  3,890元為原告林妏憶、王詩婷、謝騰飛、黃薏文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邱千砡、詹博宇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蔡佩蓉、蔡靖慧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四項於原告林聖倫、胡洳姍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王鈺婷、蔣少邯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
  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
    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
    定有明文。又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第三人
    在私法或公法上之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將因其為訴訟參加
    所輔助之當事人受敗訴判決有致其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不利益
    ，倘該當事人獲勝訴判決，即可免受不利益之情形而言，且
    不問其敗訴判決之內容為主文之諭示或理由之判斷，祇須其
    有致該第三人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其有參加訴訟之利
    益而涵攝在內，以避免裁判歧異及紛爭擴大或顯在化（最高
    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91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參加
    人揚智廣告有限公司（下稱揚智公司）主張其係受被告立源
    公司、游青憓（下逕稱其名，合稱被告）委託「立源藝舍」
    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新成屋銷售事宜，關於系爭建案中
    「一戶一機車位」之廣告資訊（下稱系爭廣告），因被告辯
    稱係揚智公司自行廣告，渠並不知悉，亦未同意系爭建案有
    「一戶一機車位」之買賣條件云云，而欲將責任諉由揚智公
    司負責等情，可見揚智公司就本件訴訟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
    ，其聲請參加本件訴訟輔助原告，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㈠被告委託揚智公司進行系爭建案之新成屋銷售
    ，揚智公司代銷人員於民國110年8月起陸續向原告等消 費
    者發送系爭廣告，代銷人員亦有口頭向原告等消費者等告知
    系爭廣告內容，原告因信賴系爭廣告而決定向被告購買如附
    表所示系爭建案之房屋暨所在基地持分（下合稱系爭房地，
    房屋部分則稱系爭房屋），並分別與立源公司、游青憓簽立
    房屋買賣契約書、土地買賣契約書（下合稱系爭買賣契約）
    ，並辦妥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交屋事宜。㈡詎原告於
    交屋及所有權移轉登記後不久，系爭建案規劃之機車位所在
    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竟遭訴
    外人張貼公告表示機車停車場乃私人所有空地，即將封閉，
    限期命原告等藝舍大樓社區住戶將機車移置他處，致原告無
    可停放機車空間，顯與系爭廣告內容不符。經向立源公司查
    詢，其方表示該機車停車場所在系爭土地早已轉賣訴外人李
    礽琬，足認被告明知該處根本無法作為系爭房地之專屬機車
    停車位使用，卻故意不告知。又被告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
    合法機車位給原告使用，使系爭房地欠缺約定效用，自應負
    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原告得請求被告減少價金。㈢關於應減
    少之價金金額，本院112年度重簡字第436號減少價金事件（
    下稱他案），曾囑託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就系
    爭土地上單一機車位之「永久使用權」市場交易價值為鑑定
    ，依該公會鑑定結論認該使用權之正常價格為新臺幣（下同
    ）18萬3,890元，足見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地每戶因無機車位
    可使用致價值減損18萬3,890元。㈣依系爭房地之房屋買賣契
    約書第24條第1款約定及依系爭房地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第17
    條第1款約定，可認上開契約業經兩造約定具有不可分之併
    存關係，且法律效果應同時發生或消滅，則被告未交付合法
    可供停放之機車位給原告使用，應屬於同一原因發生之契約
    責任問題，應由被告共同負減少價金及該價金不當得利返還
    責任。㈤爰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規定、系爭房
    屋買賣契約第24條第1項、土地買賣契約第17條第1項約定、
    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2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編號1至8之原告各18萬3,89
    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稱：㈠被告未曾授權揚智公司得以系爭廣告內容銷售
    系爭建案，立源公司與揚智公司於110年4月6日簽訂之銷售
    合約書第10條約明：揚智公司代理立源公司簽發買方之預約
    單中，如有附加售屋條件，須經立源公司書面同意簽章，立
    源公司並應於買方簽訂正式買賣契約書時，加入附加之條件
    。揚智公司自行附加售屋條件，未經立源公司同意者，應由
    揚智公司自行負擔該附加或衍生之責任及費用，並須同時以
    書面向立源公司報備。而銷售合約書及買賣契約書中均無加
    入系爭廣告為附加條件，足見立源公司未授權揚智公司得以
    系爭廣告內容為銷售之方式。㈡原告所提證據無法看出揚智
    公司有將系爭廣告訊息一一傳送給原告。原告應向揚智公司
    請求損害賠償而非向被告請求減少價金，蓋被告與原告間之
    買賣契約未將系爭廣告內容約定於契約內，無須負擔物之瑕
    疵擔保責任，且系爭廣告內容為揚智公司與原告間之個別約
    定，與廣告之定義須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要件不
    符，原告應向揚智公司依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㈢立源公
    司始終向揚智公司表示大樓外劃停車位為河川水利地，至於
    系爭土地上於銷售時所劃設機車停車位，僅提供賞屋來賓停
    放，並非表示系爭建案銷售併送機車位等語。其聲明為：原
    告之訴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
    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揚智公司輔助原告為參加，其陳述略以：㈠伊受立源公司委
    託銷售系爭建案，銷售過程中有以通訊軟體或當面口頭向原
    告等消費者傳送系爭廣告訊息，系爭廣告係由立源公司擬定
    此銷售計劃授權並指示伊作為銷售文宣之一部。而立源公司
    確實於銷售期間於系爭土地上劃設46格機車停車格，供住戶
    停放機車，且設置隔牆、感應門，用以阻絕住戶以外之人隨
    意進出，更於交屋時提供機車場感應門鑰匙給住戶。㈡另從
    伊銷售系爭建案之陳敬堯副總經理與立源公司之林志峰副總
    經理間之對話紀錄，林志峰曾於110年5月31日傳送「管理答
    客問」檔案，其中第2點就「本案是否有設置機車停車區？
    是否每戶一位？如無每戶一位，總共幾位？如何配置？」之
    問題，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係正面答稱：「使造圖說有
    14個機車停放位，另於本案北向水利的規劃40～50個機車停
    車位」。後續有賞屋客戶對該機車停車場之土地使用權提出
    質疑，伊公司副總經理陳敬堯遂先於110年8月13日以通訊軟
    體詢問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⒈機車位設置在外面，
    有沒有土地使用權屬的問題，將來有沒有可能會面臨無處停
    車窘境?⒉針對於機車停放使用，公司有什麼統一說詞？」，
    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答稱：「機車位的問題需開會時，
    大家討論一個講法」。雙方後於110年8月16日敲定翌日即同
    年月17日下午2時開會討論，並決定統一說法為「立源建設
    有使用管理之權限，而可供一戶一機車位之使用」。其後又
    因有賞屋客戶向銷售人員提出「機車停車位，建商租用地租
    期多久，後續管理交由管委會嗎？後續費用支應？」之疑問
    ，伊公司副總經理陳敬堯即將此請示立源公司，經立源公司
    副總經理林志峰於110年10月8日回稱：「此地為河川用水利
    地，目前由公司管理維護，政府規劃為公園用地，等政府日
    後徵收後可請管委會向區公所爭取，同做為泰山國中學校後
    側機車停車位之本社區專屬停車位」，足見立源公司有具體
    指示伊關於系爭廣告之說詞，被告所辯不足採信等語。
四、查原告等人向被告購買系爭房地，已給付全部價金，並辦妥
    所有權移轉登記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買賣契約為證，被告
    亦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委託揚智公司以系
    爭建案為系爭房地銷售時，揚智公司曾向原告等消費者發送
    系爭廣告，故系爭廣告應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內容，詎於
    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及交屋後不久，系爭廣告所述之一戶一
    機車位所在土地即系爭土地，竟遭訴外人公告表示乃私人所
    有空地，限期命原告等藝舍大樓社區住戶將機車移置他處，
    致原告無可停放機車空間，是被告顯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
    合法機車位予原告使用，使系爭房地欠缺約定效用，應負物
    之瑕疵擔保責任，爰依法請求被告減少價金並返還等情，則
    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酌之爭點為
    ：㈠系爭廣告內容是否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 ㈡原告以被
    告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一戶一機車位為由，主張被告應負
    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而得請求減少價金，是否有理？如有，得
    減少價金並請求返還數額為何？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廣告是否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
　⒈按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
    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
    ，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消保法第22條定有明文。是
    消費者信賴廣告內容，依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廣告訊息與之洽
    談而簽訂契約，乃通常交易慣例，縱於契約中未就廣告之內
    容再為約定，企業經營者所應負之契約責任，仍及於該廣告
    內容，該廣告自應視為契約之一部，合先指明。
　⒉查，原告主張被告委託揚智公司銷售系爭建案乙節，為被告
    所不爭執。又原告主張揚智公司進行系爭建案銷售時，銷售
    人員均有向包括原告在內等消費者中提及系爭建案有提供「
    一戶一機車位」之內容即系爭廣告乙情，業據提出系爭建案
    不同銷售業務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不同人之對話訊息截圖為
    證（見本院一第45至52頁），並經揚智公司表示：於系爭建
    案銷售過程中有以通訊軟體或當面口頭向原告等消費者傳送
    系爭廣告訊息等語在卷，堪認有關「一戶一機車位」之訊息
    係系爭建案於潛銷或銷售階段，為吸引有意洽詢系爭建案之
    不特定消費者關注及更加瞭解系爭建案與眾不同賣點之招攬
    廣告文宣。
　⒊被告雖否認曾同意或授權揚智公司得以系爭廣告進行銷售云云，並提出渠等所簽銷售合約書為憑，惟依揚智公司提出負責銷售系爭建案之其公司副總經理陳敬堯與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間之對話紀錄內容，林志峰曾於110年5月31日傳送「答客問」檔案予陳敬堯，其中第2點：「本案是否有設置機車停車區？是否每戶一位？如無每戶一位，總共幾位？如何配置？」之問題，該答客問回覆：「使造圖說有14個機車停放位，另於本案北向水利的規劃40～50個機車停車位」，可知立源公司不僅未否認揚智公司所提出「一戶一機車停車位」問題之前提，更答覆除使造圖說之14個機車停放位外，另有在該建案北向水利規劃40～50個機車停車位（見本院卷二第111至113頁）；其後於110年8月13日陳敬堯再就系爭建案所提供之機車位提出客戶所詢問題：「⒈機車位設置在外面，有沒有土地使用權屬的問題，將來有沒有可能會面臨無處停車窘境?⒉針對於機車停放使用，公司有什麼統一說詞？」，林志峰則覆稱：「機車位的問題需開會時，大家討論一個講法」，而未否認系爭土地上所劃設之機車位係系爭建案所設置提供予住戶之機車停車位(見本院卷二第117至119頁)；嗣於110年10月8日陳敬堯復詢：「機車停車位的回覆，公司有統一說詞嗎？」，林志峰即回稱：「此地為河川用水利地，目前由公司管理維護，政府規劃為公園用地，等政府日後徵收後可請管委會向區公所爭取，同做為泰山國中學校後側機車停車位之本社區專屬停車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7頁），復佐以立源公司有在系爭土地上劃設得供每戶至少一機車停車位之總數及設置感應閘門（參原告提出系爭土地劃設機車停車位之照片，見本院卷二第167頁，另被告亦承認有在系爭土地上劃設機車位、隔牆、感應門，見本院卷二第140頁） 等情，足徵立源公司就系爭廣告內容係完全知悉並了解，系爭廣告所稱一戶一機車位之內容，應視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
　㈡原告以被告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每戶一機車位為由，主張
    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而得請求減少價金，是否有理？
    如有，減少價金並得請求返還數額為何？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民法第373條之規定
    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
    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
    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
    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
    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
    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定有明文。
    復按第354條所規定之物的瑕疵擔保責任，為一種法定的無
    過失責任，凡買賣標的物於依同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
    於買受人時，有瑕疵存在或發生，不問出賣人對於該瑕疵之
    存在或發生，是否有過失，出賣人均須負其責任。而所謂物
    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
    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
    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若出賣之
    特定物所含數量缺少，足使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
    ，亦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188號判決、102年度
    台上字第2161號判決參照）。
　⒉查系爭廣告既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業如前述，則「一戶
    一機車位」，即屬被告應交付予原告之買賣標的物範圍。而
    立源公司在系爭土地上所劃設提供予原告等系爭房地各戶使
    用之機車停車位，於111年8月1日遭系爭土地地主封閉，致
    原告等系爭房地各戶無專屬機車位得使用乙節，為被告所不
    爭，足徵被告所交付系爭房地之設施有所缺少，致系爭房地
    之交換價值有所減損，而具買賣標的物之瑕疵，至為灼然。
    原告依前開規定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並請求減
    少價金，應屬有據。
　⒊依他案囑託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鑑定系爭土地上之單一機車位永久使用權市場交易價值，其鑑定結論略以：系爭建案原在地下1層規劃14位機車停車位，實際保留予汽車停車、迴車空間，買賣雙方合意將原有共有、共用之機車停車位變更為共有、他用，再將此使用權轉附隨於系爭土地，致買受人得有個別、具體之機車停車位使用。依處分觀點，系爭建案無機車停車位使用權平均銷售單價每坪35萬9,916元；有機車停車位使用權則為每坪36萬9,919元，兩者價差每坪1萬3元，為出賣人就地下室重新規劃所獲單位經濟利益，換算為20萬4,861元；機車停車位改附隨系爭土地，決定使用權價值18萬5,960元，永久使用權單價每坪9,080元。依使用收益觀點，系爭建案附近露天停車場，每月每位租金200至300元為基礎，考量各區供給市場情形，系爭建案以附隨系爭土地上停放機車，承租人給付租金且無再負擔費用及經營風險之角度，故以風險溢酬法，以無風險利率1.45%為基準，考量近臨地區機車位供給尚有不足，考量風險溢酬0.2%，決定價格日期時之適當收益資本化率1.65%，以還原該給付租金數額之資本價值，經濟租金每月每位250元，決定使用權價值18萬1,820元。基於勘估標的仍具有一定使用收益及處分權能支配，分別賦與各50%權重，計算並決定該使用權之正常價格18萬3,890元等語，有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112年10月11日函檢送估價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185至205頁）。本院審酌該估價報告由領有國家專技人員考試及格之不動產估價師出具，並已詳為估價方法之說明，鑑定結論價格亦未悖離市場行情，及被告對該份估價報告書於該他案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㈡第173頁）等情，堪認該估價報告信實有據，核屬公允。因此，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就系爭房地每戶得請求減少價金18萬3,890元。
　⒋末依系爭房地之房屋買賣契約書第24條第1款及土地買賣契約
    書第17條第1款約定，可知系爭房地之房屋及土地買賣契約
    之給付目的係屬同一，具有不可分之併存關係，屬聯立契約
    ，如有任一契約無法履約時，該2 份聯立契約之契約目的即
    均屬不達，視同全部違約，被告其中1 人之違約，即可視為
    另一被告違約，因此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債務不履行損害賠
    償責任、解約後之回復原狀義務等，對於原告負有同一目的
    之全部給付義務。而原告既以本件起訴狀通知被告系爭房地
    有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一戶一機車位之瑕疵，並向被告為
    減少價金之意思表示，則於系爭房地每戶得請求減少價金18
    萬3,890元之範圍內，即生減少價金效力，且被告於此範圍
    內所受領價金已失其法律上原因。基此，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如附表編號1至8之原告各18萬3,890
    元，核屬有據。又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為無確定期
    限之債務，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4月26日送達被告，有
    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5頁、17頁），則原告請
    求自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
    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
    條規定，亦應准許。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
    如主文第一至五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末兩
    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於法核
    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
    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
    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古秋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劉馥瑄
　　　　　　　　　　　　　　
附表
編號 原告 戶號 建物門牌 簽約日 買賣契約 1 林妏憶 B戶1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1樓 110年11月14日 本院卷㈠第81至111頁。 2 邱千砡 詹博宇 C戶4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4樓 110年11月21日 本院卷㈠第113至152頁。 3 王詩婷 C戶7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7樓 110年9月25日 本院卷㈠第153至175頁。 4 謝騰飛 C戶9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9樓 110年11月27日 本院卷㈠第177至209頁。 5 黃薏文 A戶3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3樓 110年9月6日 本院卷㈠第211至242頁。 6 蔡佩蓉　蔡靖慧 A戶4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4樓 　 110年11月20日 本院卷㈠第243至275頁。 7 林聖倫 胡洳姍 A戶6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6樓 110年11月14日 本院卷㈠第277至307頁。 8 王鈺婷 蔣少邯 A戶7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7樓  110年9月19日 本院卷㈠第309至339頁。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8號
原      告  林妏憶
            邱千砡
            詹博宇
            王詩婷
            謝騰飛
            黃薏文
            蔡佩蓉
            蔡靖慧
            林聖倫
            胡洳姍
            王鈺婷
            蔣少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鴻傑律師
被      告  立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于欣立
被      告  游青憓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麗紅律師
參  加  人  揚智廣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阮美齡
訴訟代理人  尹  良律師
            陳建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林妏憶、王詩婷、謝騰飛、黃薏文各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邱千砡、詹博宇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蔡佩蓉、蔡靖慧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林聖倫、胡洳姍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王鈺婷、蔣少邯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林妏憶、王詩婷、謝騰飛、黃薏文各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18萬3,890元為原告林妏憶、王詩婷、謝騰飛、黃薏文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邱千砡、詹博宇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蔡佩蓉、蔡靖慧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四項於原告林聖倫、胡洳姍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王鈺婷、蔣少邯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第三人在私法或公法上之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將因其為訴訟參加所輔助之當事人受敗訴判決有致其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不利益，倘該當事人獲勝訴判決，即可免受不利益之情形而言，且不問其敗訴判決之內容為主文之諭示或理由之判斷，祇須其有致該第三人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其有參加訴訟之利益而涵攝在內，以避免裁判歧異及紛爭擴大或顯在化（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91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參加人揚智廣告有限公司（下稱揚智公司）主張其係受被告立源公司、游青憓（下逕稱其名，合稱被告）委託「立源藝舍」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新成屋銷售事宜，關於系爭建案中「一戶一機車位」之廣告資訊（下稱系爭廣告），因被告辯稱係揚智公司自行廣告，渠並不知悉，亦未同意系爭建案有「一戶一機車位」之買賣條件云云，而欲將責任諉由揚智公司負責等情，可見揚智公司就本件訴訟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其聲請參加本件訴訟輔助原告，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㈠被告委託揚智公司進行系爭建案之新成屋銷售，揚智公司代銷人員於民國110年8月起陸續向原告等消 費者發送系爭廣告，代銷人員亦有口頭向原告等消費者等告知系爭廣告內容，原告因信賴系爭廣告而決定向被告購買如附表所示系爭建案之房屋暨所在基地持分（下合稱系爭房地，房屋部分則稱系爭房屋），並分別與立源公司、游青憓簽立房屋買賣契約書、土地買賣契約書（下合稱系爭買賣契約），並辦妥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交屋事宜。㈡詎原告於交屋及所有權移轉登記後不久，系爭建案規劃之機車位所在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竟遭訴外人張貼公告表示機車停車場乃私人所有空地，即將封閉，限期命原告等藝舍大樓社區住戶將機車移置他處，致原告無可停放機車空間，顯與系爭廣告內容不符。經向立源公司查詢，其方表示該機車停車場所在系爭土地早已轉賣訴外人李礽琬，足認被告明知該處根本無法作為系爭房地之專屬機車停車位使用，卻故意不告知。又被告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合法機車位給原告使用，使系爭房地欠缺約定效用，自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原告得請求被告減少價金。㈢關於應減少之價金金額，本院112年度重簡字第436號減少價金事件（下稱他案），曾囑託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就系爭土地上單一機車位之「永久使用權」市場交易價值為鑑定，依該公會鑑定結論認該使用權之正常價格為新臺幣（下同）18萬3,890元，足見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地每戶因無機車位可使用致價值減損18萬3,890元。㈣依系爭房地之房屋買賣契約書第24條第1款約定及依系爭房地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第17條第1款約定，可認上開契約業經兩造約定具有不可分之併存關係，且法律效果應同時發生或消滅，則被告未交付合法可供停放之機車位給原告使用，應屬於同一原因發生之契約責任問題，應由被告共同負減少價金及該價金不當得利返還責任。㈤爰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規定、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4條第1項、土地買賣契約第17條第1項約定、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2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編號1至8之原告各18萬3,8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稱：㈠被告未曾授權揚智公司得以系爭廣告內容銷售系爭建案，立源公司與揚智公司於110年4月6日簽訂之銷售合約書第10條約明：揚智公司代理立源公司簽發買方之預約單中，如有附加售屋條件，須經立源公司書面同意簽章，立源公司並應於買方簽訂正式買賣契約書時，加入附加之條件。揚智公司自行附加售屋條件，未經立源公司同意者，應由揚智公司自行負擔該附加或衍生之責任及費用，並須同時以書面向立源公司報備。而銷售合約書及買賣契約書中均無加入系爭廣告為附加條件，足見立源公司未授權揚智公司得以系爭廣告內容為銷售之方式。㈡原告所提證據無法看出揚智公司有將系爭廣告訊息一一傳送給原告。原告應向揚智公司請求損害賠償而非向被告請求減少價金，蓋被告與原告間之買賣契約未將系爭廣告內容約定於契約內，無須負擔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且系爭廣告內容為揚智公司與原告間之個別約定，與廣告之定義須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要件不符，原告應向揚智公司依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㈢立源公司始終向揚智公司表示大樓外劃停車位為河川水利地，至於系爭土地上於銷售時所劃設機車停車位，僅提供賞屋來賓停放，並非表示系爭建案銷售併送機車位等語。其聲明為：原告之訴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揚智公司輔助原告為參加，其陳述略以：㈠伊受立源公司委託銷售系爭建案，銷售過程中有以通訊軟體或當面口頭向原告等消費者傳送系爭廣告訊息，系爭廣告係由立源公司擬定此銷售計劃授權並指示伊作為銷售文宣之一部。而立源公司確實於銷售期間於系爭土地上劃設46格機車停車格，供住戶停放機車，且設置隔牆、感應門，用以阻絕住戶以外之人隨意進出，更於交屋時提供機車場感應門鑰匙給住戶。㈡另從伊銷售系爭建案之陳敬堯副總經理與立源公司之林志峰副總經理間之對話紀錄，林志峰曾於110年5月31日傳送「管理答客問」檔案，其中第2點就「本案是否有設置機車停車區？是否每戶一位？如無每戶一位，總共幾位？如何配置？」之問題，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係正面答稱：「使造圖說有14個機車停放位，另於本案北向水利的規劃40～50個機車停車位」。後續有賞屋客戶對該機車停車場之土地使用權提出質疑，伊公司副總經理陳敬堯遂先於110年8月13日以通訊軟體詢問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⒈機車位設置在外面，有沒有土地使用權屬的問題，將來有沒有可能會面臨無處停車窘境?⒉針對於機車停放使用，公司有什麼統一說詞？」，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答稱：「機車位的問題需開會時，大家討論一個講法」。雙方後於110年8月16日敲定翌日即同年月17日下午2時開會討論，並決定統一說法為「立源建設有使用管理之權限，而可供一戶一機車位之使用」。其後又因有賞屋客戶向銷售人員提出「機車停車位，建商租用地租期多久，後續管理交由管委會嗎？後續費用支應？」之疑問，伊公司副總經理陳敬堯即將此請示立源公司，經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於110年10月8日回稱：「此地為河川用水利地，目前由公司管理維護，政府規劃為公園用地，等政府日後徵收後可請管委會向區公所爭取，同做為泰山國中學校後側機車停車位之本社區專屬停車位」，足見立源公司有具體指示伊關於系爭廣告之說詞，被告所辯不足採信等語。
四、查原告等人向被告購買系爭房地，已給付全部價金，並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買賣契約為證，被告亦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委託揚智公司以系爭建案為系爭房地銷售時，揚智公司曾向原告等消費者發送系爭廣告，故系爭廣告應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內容，詎於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及交屋後不久，系爭廣告所述之一戶一機車位所在土地即系爭土地，竟遭訴外人公告表示乃私人所有空地，限期命原告等藝舍大樓社區住戶將機車移置他處，致原告無可停放機車空間，是被告顯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合法機車位予原告使用，使系爭房地欠缺約定效用，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爰依法請求被告減少價金並返還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酌之爭點為：㈠系爭廣告內容是否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 ㈡原告以被告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一戶一機車位為由，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而得請求減少價金，是否有理？如有，得減少價金並請求返還數額為何？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廣告是否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
　⒈按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消保法第22條定有明文。是消費者信賴廣告內容，依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廣告訊息與之洽談而簽訂契約，乃通常交易慣例，縱於契約中未就廣告之內容再為約定，企業經營者所應負之契約責任，仍及於該廣告內容，該廣告自應視為契約之一部，合先指明。
　⒉查，原告主張被告委託揚智公司銷售系爭建案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又原告主張揚智公司進行系爭建案銷售時，銷售人員均有向包括原告在內等消費者中提及系爭建案有提供「一戶一機車位」之內容即系爭廣告乙情，業據提出系爭建案不同銷售業務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不同人之對話訊息截圖為證（見本院一第45至52頁），並經揚智公司表示：於系爭建案銷售過程中有以通訊軟體或當面口頭向原告等消費者傳送系爭廣告訊息等語在卷，堪認有關「一戶一機車位」之訊息係系爭建案於潛銷或銷售階段，為吸引有意洽詢系爭建案之不特定消費者關注及更加瞭解系爭建案與眾不同賣點之招攬廣告文宣。
　⒊被告雖否認曾同意或授權揚智公司得以系爭廣告進行銷售云云，並提出渠等所簽銷售合約書為憑，惟依揚智公司提出負責銷售系爭建案之其公司副總經理陳敬堯與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間之對話紀錄內容，林志峰曾於110年5月31日傳送「答客問」檔案予陳敬堯，其中第2點：「本案是否有設置機車停車區？是否每戶一位？如無每戶一位，總共幾位？如何配置？」之問題，該答客問回覆：「使造圖說有14個機車停放位，另於本案北向水利的規劃40～50個機車停車位」，可知立源公司不僅未否認揚智公司所提出「一戶一機車停車位」問題之前提，更答覆除使造圖說之14個機車停放位外，另有在該建案北向水利規劃40～50個機車停車位（見本院卷二第111至113頁）；其後於110年8月13日陳敬堯再就系爭建案所提供之機車位提出客戶所詢問題：「⒈機車位設置在外面，有沒有土地使用權屬的問題，將來有沒有可能會面臨無處停車窘境?⒉針對於機車停放使用，公司有什麼統一說詞？」，林志峰則覆稱：「機車位的問題需開會時，大家討論一個講法」，而未否認系爭土地上所劃設之機車位係系爭建案所設置提供予住戶之機車停車位(見本院卷二第117至119頁)；嗣於110年10月8日陳敬堯復詢：「機車停車位的回覆，公司有統一說詞嗎？」，林志峰即回稱：「此地為河川用水利地，目前由公司管理維護，政府規劃為公園用地，等政府日後徵收後可請管委會向區公所爭取，同做為泰山國中學校後側機車停車位之本社區專屬停車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7頁），復佐以立源公司有在系爭土地上劃設得供每戶至少一機車停車位之總數及設置感應閘門（參原告提出系爭土地劃設機車停車位之照片，見本院卷二第167頁，另被告亦承認有在系爭土地上劃設機車位、隔牆、感應門，見本院卷二第140頁） 等情，足徵立源公司就系爭廣告內容係完全知悉並了解，系爭廣告所稱一戶一機車位之內容，應視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
　㈡原告以被告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每戶一機車位為由，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而得請求減少價金，是否有理？如有，減少價金並得請求返還數額為何？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民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定有明文。復按第354條所規定之物的瑕疵擔保責任，為一種法定的無過失責任，凡買賣標的物於依同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有瑕疵存在或發生，不問出賣人對於該瑕疵之存在或發生，是否有過失，出賣人均須負其責任。而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若出賣之特定物所含數量缺少，足使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188號判決、102年度台上字第2161號判決參照）。
　⒉查系爭廣告既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業如前述，則「一戶一機車位」，即屬被告應交付予原告之買賣標的物範圍。而立源公司在系爭土地上所劃設提供予原告等系爭房地各戶使用之機車停車位，於111年8月1日遭系爭土地地主封閉，致原告等系爭房地各戶無專屬機車位得使用乙節，為被告所不爭，足徵被告所交付系爭房地之設施有所缺少，致系爭房地之交換價值有所減損，而具買賣標的物之瑕疵，至為灼然。原告依前開規定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並請求減少價金，應屬有據。
　⒊依他案囑託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鑑定系爭土地上之單一機車位永久使用權市場交易價值，其鑑定結論略以：系爭建案原在地下1層規劃14位機車停車位，實際保留予汽車停車、迴車空間，買賣雙方合意將原有共有、共用之機車停車位變更為共有、他用，再將此使用權轉附隨於系爭土地，致買受人得有個別、具體之機車停車位使用。依處分觀點，系爭建案無機車停車位使用權平均銷售單價每坪35萬9,916元；有機車停車位使用權則為每坪36萬9,919元，兩者價差每坪1萬3元，為出賣人就地下室重新規劃所獲單位經濟利益，換算為20萬4,861元；機車停車位改附隨系爭土地，決定使用權價值18萬5,960元，永久使用權單價每坪9,080元。依使用收益觀點，系爭建案附近露天停車場，每月每位租金200至300元為基礎，考量各區供給市場情形，系爭建案以附隨系爭土地上停放機車，承租人給付租金且無再負擔費用及經營風險之角度，故以風險溢酬法，以無風險利率1.45%為基準，考量近臨地區機車位供給尚有不足，考量風險溢酬0.2%，決定價格日期時之適當收益資本化率1.65%，以還原該給付租金數額之資本價值，經濟租金每月每位250元，決定使用權價值18萬1,820元。基於勘估標的仍具有一定使用收益及處分權能支配，分別賦與各50%權重，計算並決定該使用權之正常價格18萬3,890元等語，有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112年10月11日函檢送估價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185至205頁）。本院審酌該估價報告由領有國家專技人員考試及格之不動產估價師出具，並已詳為估價方法之說明，鑑定結論價格亦未悖離市場行情，及被告對該份估價報告書於該他案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㈡第173頁）等情，堪認該估價報告信實有據，核屬公允。因此，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就系爭房地每戶得請求減少價金18萬3,890元。
　⒋末依系爭房地之房屋買賣契約書第24條第1款及土地買賣契約書第17條第1款約定，可知系爭房地之房屋及土地買賣契約之給付目的係屬同一，具有不可分之併存關係，屬聯立契約，如有任一契約無法履約時，該2 份聯立契約之契約目的即均屬不達，視同全部違約，被告其中1 人之違約，即可視為另一被告違約，因此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解約後之回復原狀義務等，對於原告負有同一目的之全部給付義務。而原告既以本件起訴狀通知被告系爭房地有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一戶一機車位之瑕疵，並向被告為減少價金之意思表示，則於系爭房地每戶得請求減少價金18萬3,890元之範圍內，即生減少價金效力，且被告於此範圍內所受領價金已失其法律上原因。基此，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如附表編號1至8之原告各18萬3,890元，核屬有據。又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為無確定期限之債務，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4月26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5頁、17頁），則原告請求自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一至五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末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於法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古秋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劉馥瑄
　　　　　　　　　　　　　　
附表
		編號

		原告

		戶號

		建物門牌

		簽約日

		買賣契約



		1

		林妏憶

		B戶1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1樓

		110年11月14日

		本院卷㈠第81至111頁。



		2

		邱千砡
詹博宇

		C戶4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4樓

		110年11月21日

		本院卷㈠第113至152頁。



		3

		王詩婷

		C戶7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7樓

		110年9月25日

		本院卷㈠第153至175頁。



		4

		謝騰飛

		C戶9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9樓

		110年11月27日

		本院卷㈠第177至209頁。



		5

		黃薏文

		A戶3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3樓

		110年9月6日

		本院卷㈠第211至242頁。



		6

		蔡佩蓉　蔡靖慧

		A戶4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4樓
　

		110年11月20日

		本院卷㈠第243至275頁。



		7

		林聖倫
胡洳姍

		A戶6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6樓

		110年11月14日

		本院卷㈠第277至307頁。



		8

		王鈺婷
蔣少邯

		A戶7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7樓



		110年9月19日

		本院卷㈠第309至339頁。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88號
原      告  林妏憶
            邱千砡
            詹博宇
            王詩婷
            謝騰飛
            黃薏文
            蔡佩蓉
            蔡靖慧
            林聖倫
            胡洳姍
            王鈺婷
            蔣少邯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劉鴻傑律師
被      告  立源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于欣立
被      告  游青憓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許麗紅律師
參  加  人  揚智廣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阮美齡
訴訟代理人  尹  良律師
            陳建豪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少價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林妏憶、王詩婷、謝騰飛、黃薏文各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邱千砡、詹博宇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蔡佩蓉、蔡靖慧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林聖倫、胡洳姍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被告應給付原告王鈺婷、蔣少邯新臺幣18萬3,890元，及自民國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林妏憶、王詩婷、謝騰飛、黃薏文各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各以新臺幣18萬3,890元為原告林妏憶、王詩婷、謝騰飛、黃薏文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邱千砡、詹博宇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蔡佩蓉、蔡靖慧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四項於原告林聖倫、胡洳姍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五項於原告王鈺婷、蔣少邯以新臺幣6萬2,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18萬3,890元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就兩造之訴訟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輔助一造起見，於該訴訟繫屬中，得為參加，民事訴訟法第5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所謂有法律上利害關係之第三人，係指第三人在私法或公法上之法律關係或權利義務，將因其為訴訟參加所輔助之當事人受敗訴判決有致其直接或間接影響之不利益，倘該當事人獲勝訴判決，即可免受不利益之情形而言，且不問其敗訴判決之內容為主文之諭示或理由之判斷，祇須其有致該第三人受不利益之影響者，均應認其有參加訴訟之利益而涵攝在內，以避免裁判歧異及紛爭擴大或顯在化（最高法院99年度台抗字第191號民事裁定意旨參照）。查，參加人揚智廣告有限公司（下稱揚智公司）主張其係受被告立源公司、游青憓（下逕稱其名，合稱被告）委託「立源藝舍」建案（下稱系爭建案）之新成屋銷售事宜，關於系爭建案中「一戶一機車位」之廣告資訊（下稱系爭廣告），因被告辯稱係揚智公司自行廣告，渠並不知悉，亦未同意系爭建案有「一戶一機車位」之買賣條件云云，而欲將責任諉由揚智公司負責等情，可見揚智公司就本件訴訟確有法律上利害關係，其聲請參加本件訴訟輔助原告，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㈠被告委託揚智公司進行系爭建案之新成屋銷售，揚智公司代銷人員於民國110年8月起陸續向原告等消 費者發送系爭廣告，代銷人員亦有口頭向原告等消費者等告知系爭廣告內容，原告因信賴系爭廣告而決定向被告購買如附表所示系爭建案之房屋暨所在基地持分（下合稱系爭房地，房屋部分則稱系爭房屋），並分別與立源公司、游青憓簽立房屋買賣契約書、土地買賣契約書（下合稱系爭買賣契約），並辦妥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及交屋事宜。㈡詎原告於交屋及所有權移轉登記後不久，系爭建案規劃之機車位所在新北市○○區○○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竟遭訴外人張貼公告表示機車停車場乃私人所有空地，即將封閉，限期命原告等藝舍大樓社區住戶將機車移置他處，致原告無可停放機車空間，顯與系爭廣告內容不符。經向立源公司查詢，其方表示該機車停車場所在系爭土地早已轉賣訴外人李礽琬，足認被告明知該處根本無法作為系爭房地之專屬機車停車位使用，卻故意不告知。又被告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合法機車位給原告使用，使系爭房地欠缺約定效用，自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原告得請求被告減少價金。㈢關於應減少之價金金額，本院112年度重簡字第436號減少價金事件（下稱他案），曾囑託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就系爭土地上單一機車位之「永久使用權」市場交易價值為鑑定，依該公會鑑定結論認該使用權之正常價格為新臺幣（下同）18萬3,890元，足見原告所有之系爭房地每戶因無機車位可使用致價值減損18萬3,890元。㈣依系爭房地之房屋買賣契約書第24條第1款約定及依系爭房地之土地買賣契約書第17條第1款約定，可認上開契約業經兩造約定具有不可分之併存關係，且法律效果應同時發生或消滅，則被告未交付合法可供停放之機車位給原告使用，應屬於同一原因發生之契約責任問題，應由被告共同負減少價金及該價金不當得利返還責任。㈤爰依民法第354條、第359條、第179條規定、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24條第1項、土地買賣契約第17條第1項約定、消費者保護法（下稱消保法）第22條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其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如附表編號1至8之原告各18萬3,89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並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辯稱：㈠被告未曾授權揚智公司得以系爭廣告內容銷售系爭建案，立源公司與揚智公司於110年4月6日簽訂之銷售合約書第10條約明：揚智公司代理立源公司簽發買方之預約單中，如有附加售屋條件，須經立源公司書面同意簽章，立源公司並應於買方簽訂正式買賣契約書時，加入附加之條件。揚智公司自行附加售屋條件，未經立源公司同意者，應由揚智公司自行負擔該附加或衍生之責任及費用，並須同時以書面向立源公司報備。而銷售合約書及買賣契約書中均無加入系爭廣告為附加條件，足見立源公司未授權揚智公司得以系爭廣告內容為銷售之方式。㈡原告所提證據無法看出揚智公司有將系爭廣告訊息一一傳送給原告。原告應向揚智公司請求損害賠償而非向被告請求減少價金，蓋被告與原告間之買賣契約未將系爭廣告內容約定於契約內，無須負擔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且系爭廣告內容為揚智公司與原告間之個別約定，與廣告之定義須使多數人知悉其宣傳內容之傳播要件不符，原告應向揚智公司依侵權行為請求損害賠償。㈢立源公司始終向揚智公司表示大樓外劃停車位為河川水利地，至於系爭土地上於銷售時所劃設機車停車位，僅提供賞屋來賓停放，並非表示系爭建案銷售併送機車位等語。其聲明為：原告之訴駁回。並陳明如受不利益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揚智公司輔助原告為參加，其陳述略以：㈠伊受立源公司委託銷售系爭建案，銷售過程中有以通訊軟體或當面口頭向原告等消費者傳送系爭廣告訊息，系爭廣告係由立源公司擬定此銷售計劃授權並指示伊作為銷售文宣之一部。而立源公司確實於銷售期間於系爭土地上劃設46格機車停車格，供住戶停放機車，且設置隔牆、感應門，用以阻絕住戶以外之人隨意進出，更於交屋時提供機車場感應門鑰匙給住戶。㈡另從伊銷售系爭建案之陳敬堯副總經理與立源公司之林志峰副總經理間之對話紀錄，林志峰曾於110年5月31日傳送「管理答客問」檔案，其中第2點就「本案是否有設置機車停車區？是否每戶一位？如無每戶一位，總共幾位？如何配置？」之問題，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係正面答稱：「使造圖說有14個機車停放位，另於本案北向水利的規劃40～50個機車停車位」。後續有賞屋客戶對該機車停車場之土地使用權提出質疑，伊公司副總經理陳敬堯遂先於110年8月13日以通訊軟體詢問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⒈機車位設置在外面，有沒有土地使用權屬的問題，將來有沒有可能會面臨無處停車窘境?⒉針對於機車停放使用，公司有什麼統一說詞？」，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答稱：「機車位的問題需開會時，大家討論一個講法」。雙方後於110年8月16日敲定翌日即同年月17日下午2時開會討論，並決定統一說法為「立源建設有使用管理之權限，而可供一戶一機車位之使用」。其後又因有賞屋客戶向銷售人員提出「機車停車位，建商租用地租期多久，後續管理交由管委會嗎？後續費用支應？」之疑問，伊公司副總經理陳敬堯即將此請示立源公司，經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於110年10月8日回稱：「此地為河川用水利地，目前由公司管理維護，政府規劃為公園用地，等政府日後徵收後可請管委會向區公所爭取，同做為泰山國中學校後側機車停車位之本社區專屬停車位」，足見立源公司有具體指示伊關於系爭廣告之說詞，被告所辯不足採信等語。
四、查原告等人向被告購買系爭房地，已給付全部價金，並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之事實，業據提出系爭買賣契約為證，被告亦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被告委託揚智公司以系爭建案為系爭房地銷售時，揚智公司曾向原告等消費者發送系爭廣告，故系爭廣告應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內容，詎於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及交屋後不久，系爭廣告所述之一戶一機車位所在土地即系爭土地，竟遭訴外人公告表示乃私人所有空地，限期命原告等藝舍大樓社區住戶將機車移置他處，致原告無可停放機車空間，是被告顯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合法機車位予原告使用，使系爭房地欠缺約定效用，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爰依法請求被告減少價金並返還等情，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是本件應審酌之爭點為：㈠系爭廣告內容是否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 ㈡原告以被告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一戶一機車位為由，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而得請求減少價金，是否有理？如有，得減少價金並請求返還數額為何？
五、本院之判斷：
　㈠系爭廣告是否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
　⒈按企業經營者應確保廣告內容之真實，其對消費者所負之義務不得低於廣告之內容。企業經營者之商品或服務廣告內容，於契約成立後，應確實履行，消保法第22條定有明文。是消費者信賴廣告內容，依企業經營者提供之廣告訊息與之洽談而簽訂契約，乃通常交易慣例，縱於契約中未就廣告之內容再為約定，企業經營者所應負之契約責任，仍及於該廣告內容，該廣告自應視為契約之一部，合先指明。
　⒉查，原告主張被告委託揚智公司銷售系爭建案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又原告主張揚智公司進行系爭建案銷售時，銷售人員均有向包括原告在內等消費者中提及系爭建案有提供「一戶一機車位」之內容即系爭廣告乙情，業據提出系爭建案不同銷售業務以LINE通訊軟體傳送不同人之對話訊息截圖為證（見本院一第45至52頁），並經揚智公司表示：於系爭建案銷售過程中有以通訊軟體或當面口頭向原告等消費者傳送系爭廣告訊息等語在卷，堪認有關「一戶一機車位」之訊息係系爭建案於潛銷或銷售階段，為吸引有意洽詢系爭建案之不特定消費者關注及更加瞭解系爭建案與眾不同賣點之招攬廣告文宣。
　⒊被告雖否認曾同意或授權揚智公司得以系爭廣告進行銷售云云，並提出渠等所簽銷售合約書為憑，惟依揚智公司提出負責銷售系爭建案之其公司副總經理陳敬堯與立源公司副總經理林志峰間之對話紀錄內容，林志峰曾於110年5月31日傳送「答客問」檔案予陳敬堯，其中第2點：「本案是否有設置機車停車區？是否每戶一位？如無每戶一位，總共幾位？如何配置？」之問題，該答客問回覆：「使造圖說有14個機車停放位，另於本案北向水利的規劃40～50個機車停車位」，可知立源公司不僅未否認揚智公司所提出「一戶一機車停車位」問題之前提，更答覆除使造圖說之14個機車停放位外，另有在該建案北向水利規劃40～50個機車停車位（見本院卷二第111至113頁）；其後於110年8月13日陳敬堯再就系爭建案所提供之機車位提出客戶所詢問題：「⒈機車位設置在外面，有沒有土地使用權屬的問題，將來有沒有可能會面臨無處停車窘境?⒉針對於機車停放使用，公司有什麼統一說詞？」，林志峰則覆稱：「機車位的問題需開會時，大家討論一個講法」，而未否認系爭土地上所劃設之機車位係系爭建案所設置提供予住戶之機車停車位(見本院卷二第117至119頁)；嗣於110年10月8日陳敬堯復詢：「機車停車位的回覆，公司有統一說詞嗎？」，林志峰即回稱：「此地為河川用水利地，目前由公司管理維護，政府規劃為公園用地，等政府日後徵收後可請管委會向區公所爭取，同做為泰山國中學校後側機車停車位之本社區專屬停車位」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7頁），復佐以立源公司有在系爭土地上劃設得供每戶至少一機車停車位之總數及設置感應閘門（參原告提出系爭土地劃設機車停車位之照片，見本院卷二第167頁，另被告亦承認有在系爭土地上劃設機車位、隔牆、感應門，見本院卷二第140頁） 等情，足徵立源公司就系爭廣告內容係完全知悉並了解，系爭廣告所稱一戶一機車位之內容，應視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分。
　㈡原告以被告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每戶一機車位為由，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而得請求減少價金，是否有理？如有，減少價金並得請求返還數額為何？
　⒈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民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買賣因物有瑕疵，而出賣人依前5條之規定，應負擔保之責者，買受人得解除其契約或請求減少其價金；但依情形，解除契約顯失公平者，買受人僅得請求減少價金。民法第354條第1項、第359條定有明文。復按第354條所規定之物的瑕疵擔保責任，為一種法定的無過失責任，凡買賣標的物於依同法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有瑕疵存在或發生，不問出賣人對於該瑕疵之存在或發生，是否有過失，出賣人均須負其責任。而所謂物之瑕疵係指存在於物之缺點而言。凡依通常交易觀念，或依當事人之決定，認為物應具備之價值、效用或品質而不具備者，即為物有瑕疵，且不以物質上應具備者為限。若出賣之特定物所含數量缺少，足使物之價值、效用或品質有欠缺者，亦屬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188號判決、102年度台上字第2161號判決參照）。
　⒉查系爭廣告既為系爭買賣契約之一部，業如前述，則「一戶一機車位」，即屬被告應交付予原告之買賣標的物範圍。而立源公司在系爭土地上所劃設提供予原告等系爭房地各戶使用之機車停車位，於111年8月1日遭系爭土地地主封閉，致原告等系爭房地各戶無專屬機車位得使用乙節，為被告所不爭，足徵被告所交付系爭房地之設施有所缺少，致系爭房地之交換價值有所減損，而具買賣標的物之瑕疵，至為灼然。原告依前開規定主張被告應負物之瑕疵擔保責任，並請求減少價金，應屬有據。
　⒊依他案囑託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鑑定系爭土地上之單一機車位永久使用權市場交易價值，其鑑定結論略以：系爭建案原在地下1層規劃14位機車停車位，實際保留予汽車停車、迴車空間，買賣雙方合意將原有共有、共用之機車停車位變更為共有、他用，再將此使用權轉附隨於系爭土地，致買受人得有個別、具體之機車停車位使用。依處分觀點，系爭建案無機車停車位使用權平均銷售單價每坪35萬9,916元；有機車停車位使用權則為每坪36萬9,919元，兩者價差每坪1萬3元，為出賣人就地下室重新規劃所獲單位經濟利益，換算為20萬4,861元；機車停車位改附隨系爭土地，決定使用權價值18萬5,960元，永久使用權單價每坪9,080元。依使用收益觀點，系爭建案附近露天停車場，每月每位租金200至300元為基礎，考量各區供給市場情形，系爭建案以附隨系爭土地上停放機車，承租人給付租金且無再負擔費用及經營風險之角度，故以風險溢酬法，以無風險利率1.45%為基準，考量近臨地區機車位供給尚有不足，考量風險溢酬0.2%，決定價格日期時之適當收益資本化率1.65%，以還原該給付租金數額之資本價值，經濟租金每月每位250元，決定使用權價值18萬1,820元。基於勘估標的仍具有一定使用收益及處分權能支配，分別賦與各50%權重，計算並決定該使用權之正常價格18萬3,890元等語，有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112年10月11日函檢送估價報告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㈡185至205頁）。本院審酌該估價報告由領有國家專技人員考試及格之不動產估價師出具，並已詳為估價方法之說明，鑑定結論價格亦未悖離市場行情，及被告對該份估價報告書於該他案表示：無意見（見本院卷㈡第173頁）等情，堪認該估價報告信實有據，核屬公允。因此，原告依民法第359條規定，就系爭房地每戶得請求減少價金18萬3,890元。
　⒋末依系爭房地之房屋買賣契約書第24條第1款及土地買賣契約書第17條第1款約定，可知系爭房地之房屋及土地買賣契約之給付目的係屬同一，具有不可分之併存關係，屬聯立契約，如有任一契約無法履約時，該2 份聯立契約之契約目的即均屬不達，視同全部違約，被告其中1 人之違約，即可視為另一被告違約，因此被告就系爭買賣契約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責任、解約後之回復原狀義務等，對於原告負有同一目的之全部給付義務。而原告既以本件起訴狀通知被告系爭房地有未依系爭買賣契約提供一戶一機車位之瑕疵，並向被告為減少價金之意思表示，則於系爭房地每戶得請求減少價金18萬3,890元之範圍內，即生減少價金效力，且被告於此範圍內所受領價金已失其法律上原因。基此，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如附表編號1至8之原告各18萬3,890元，核屬有據。又原告請求被告返還不當得利，為無確定期限之債務，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13年4月26日送達被告，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15頁、17頁），則原告請求自113年4月2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合於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規定，亦應准許。
六、從而，原告依民法第359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一至五項所示之金額，為有理由，應予准許。末兩造均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於法核無不合，爰分別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未經援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自無一一詳予論駁之必要，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古秋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書記官　劉馥瑄
　　　　　　　　　　　　　　
附表
編號 原告 戶號 建物門牌 簽約日 買賣契約 1 林妏憶 B戶1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1樓 110年11月14日 本院卷㈠第81至111頁。 2 邱千砡 詹博宇 C戶4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4樓 110年11月21日 本院卷㈠第113至152頁。 3 王詩婷 C戶7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7樓 110年9月25日 本院卷㈠第153至175頁。 4 謝騰飛 C戶9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9樓 110年11月27日 本院卷㈠第177至209頁。 5 黃薏文 A戶3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3樓 110年9月6日 本院卷㈠第211至242頁。 6 蔡佩蓉　蔡靖慧 A戶4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4樓 　 110年11月20日 本院卷㈠第243至275頁。 7 林聖倫 胡洳姍 A戶6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6樓 110年11月14日 本院卷㈠第277至307頁。 8 王鈺婷 蔣少邯 A戶7樓 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7樓  110年9月19日 本院卷㈠第309至339頁。 
　　　　　　　　　　　　　　　


